
霍城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自查自评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0]近年来，霍城县委、县人民政府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把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推动全县义务教育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工作规程〉的通知》（教督厅函〔2024〕10号）的精神，对照国家《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逐项开展自查自评，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霍城县面积2916平方公里，总人口26.3万人，辖有7个镇，2个乡，1个良种繁育中心，79个村（队）、19个社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47所（其中小学42所、初级中学5所），教学点6个。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32005人，其中小学19691人、初中12314人；义务段中小学共有教职工2734人，小学教职工1763人，其中专任教师1383人；初中教职工971人，其中专任教师833人。
二、主要指标达标情况
（一）县域资源配置指标自评情况。资源配置7项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达标学校比率均为100%。全县小学、初中阶段7项指标差异系数均低于国家标准0.50和0.45，小学差异系数在0.1520－0.3537之间，初中差异系数在0.0162－0.1808之间。
（二）县域政府保障程度指标自评情况。政府保障程度15项评估指标，我县经过自查自评，各项指标均已达标。
（三）县域义务教育质量指标自评情况。义务教育质量9项评估指标，除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学业水平指标需国家监测外，其他8项指标自评均已达标。
（四）县域义务教育其他标准自评情况。霍城县实行“免试就近划片”招生政策和均衡编班制度，不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违规择校行为及重点学校或重点班；严格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机构编制标准》，不存在“有编不补”或长期聘用编外教师的情况；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等部门坚决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坚决落实“4个100%”安全措施，教育系统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违规事件，无弄虚作假行为。
三、指标自评情况
（一）资源配置方面
霍城县小学初中资源配置基本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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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
	全县平均值
	6.91
	2.66
	1.05
	7.47
	14.52
	3011.21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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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系数
	0.2367
	0.3537
	0.1520
	0.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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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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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
	全县平均值
	5.99
	2.95
	0.93
	6.49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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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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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40
	0.1526
	0.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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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小学、初中分别达到4.2人以上、5.3人以上。
达标情况：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32005人（小学19691人、初中12314人）；小学专任教师1383人，大专及以上1378人（研究生1人、本科879人、专科498人），小学数据含教学点；初中专任教师833人，本科及以上737人（研究生3人、本科734人）。小学、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分别为：小学6.91＞4.2人，且校校达到标准；初中5.99＞5.3人，且校校达到标准。42所小学和5所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2367＜0.50、初中0.0440＜0.45。
自评结论：达标
2. 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到1人以上。
达标情况：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32005人（小学19691人、初中12314人）；骨干教师884人，其中小学521人、初中363人。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达2.66人，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达2.95人，达到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1人以上的标准。42所小学和5所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3537＜0.50、初中0.1526＜0.45。
自评结论：达标
3. 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到0.9人以上。
达标情况：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32005人（小学19691人、初中12314人）；体育、艺术专任教师320人，其中小学206人、初中114人，小学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专任教师数达1.05人，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专任教师数达0.93人，达到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专任教师数0.9人以上的标准。42所小学和5所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专任教师数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1520＜0.50、初中0.0162＜0.45。
自评结论：达标
4. 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小学、初中分别达到4.5、5.8平方米。
达标情况：全县小学在校生19615人（不含教学点）、初中12314人，小学、初中教学及辅助用房总面积分别为150705.83平方米、79865.2平方米，生均分别为7.47平方米、6.49平方米，42所小学和5所初中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均达到4.5、5.8平方米以上，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3392＜0.50、初中0.1156＜0.45。
自评结论：达标
5. 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小学、初中分别达到7.5、10.2平方米。
达标情况：全县小学在校生19615人（不含教学点）、初中12314人，小学、初中体育运动场馆总面积分别为284815.31平方米、153389平方米，生均分别为14.52平方米、12.46平方米，42所小学和5所初中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均达到7.5、10.2平方米以上，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3525＜0.50、初中0.1808＜0.45。
自评结论：达标
6.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小学、初中分别达到2000元以上、2500元以上。
达标情况：全县小学在校生19615人（不含教学点）、初中12314人，小学、初中教学仪器设备值分别为5906.488884万元、344.261348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分别为3011.21元、2715.82元，42所小学和5所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均达到2000元、2500元以上，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3091＜0.50、初中0.0486＜0.45。
自评结论：达标
7. 每百名学生拥有多媒体教室数：小学、初中分别达到2.3间以上、2.4间以上。
达标情况：全县小学在校生19615人（不含教学点）、初中12314人，小学、初中拥有多媒体教室数分别为819间、332间，每百名学生拥有多媒体教室数分别为4.2间、2.7间，42所小学和5所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多媒体教室数均达到2.3间、2.4间以上，校际间差异系数分别为：小学0.3422＜0.50、初中0.0786＜0.45。
自评结论：达标
以上7项指标均达到评估要求，所有指标校际差异系数，小学均小于0.50，初中均小于0.45。
（二）政府保障程度
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通知》（教督〔2017〕6号）要求，对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履职、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15项指标进行自查。
1. 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合理，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达标情况：一是积极争取资金，推进清水河镇新建中学，优化教育资源布局。2024年投资2.91亿元新建高中，使全县高中增至3所，缓解高中学位不足问题。二是科学调研，优化中小学教育资源布局，实现城乡均衡配置。2021年以来，撤销小学7所，5所9年一贯制学校变更为小学，撤销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改扩建县直学校2所，进一步优化整合教育资源，缓解城镇学位供给压力。
自评结论：达标
2. 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统一。
达标情况：根据《自治区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18〕48号）要求，制定《霍城县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严格落实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教师编制标准、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本装备配备标准四方面的统一。一是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各学校建设及教学装备配备由县教育局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要求，统筹规划、统一实施。二是教师编制标准统一。根据国家印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明确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中央编办、教育部按小学1:19、初中1:13.5的师生比核定编制，2025-2026学年小学教职工1763人（专任教师1383人），570个班，19691名学生，核定教职工编制总量1269个；初中教职工971人（专任教师833人），255个班，12314名学生，实际核定教职工编制总量952个。不存在教育系统外人员占用教师编制现象。三是2025-2026学年小学在校生19691人，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720元，经费为1417.75万元；初中在校生12314人，生均公用经费标准940元，经费为1157.52万元；随班就读学生186人，生均公用经费标准7000元，年公用经费为130.2万元；送教上门学生24人，生均公用经费标准7000元，年公用经费为16.8万元；寄宿生5940人，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300元，年公用经费为178.2万元，取暖费标准为每生每年170元，年取暖费为564.02万元；不足100名学生小学1所（兰干镇新荣第二小学）、教学点6所，年核定公用经费54.55万元（其中按百人补足经费12.24万元）。均已按要求统一核拨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四是基本装备配备标准统一。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试行）》（新教基〔2011〕23号）要求，实验仪器、体育器材、信息化设备等按学科要求均已配齐，各功能室通风、照明等条件符合安全标准，满足日常教学和实验需求。
自评结论：达标
3. 小学、初中每12个班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及以上；其中，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6平方米、美术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0平方米。
达标情况：我县义务教育学校共计47所，其中：19所学校是2016年及以前建成的学校，28所学校里楼栋既有2016年及以前建设的，依据优质均衡填报说明，近三年评估中，对于在2016年及之前规划并建成的学校，其音乐、美术专用教室单间使用面积按分别不低于73、67平方米评估；对于最大班额低于30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按照小学音乐、美术教室单间使用面积均不低于54平方米，初中不低于61平方米评估。我县47所义务教育学校每12个班均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及以上，且每间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面积均达标。
自评结论：达标
4. 所有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2500人。
达标情况：我县现存四所初级中学为大规模学校：初级中学（3534）、瞻德中学（2763人）、芦草沟镇中心学校（2246人）及第一中学（2673人）。结合县域人口发展态势，通过对近五年出生人口数据、适龄儿童基数及区域分布特征的动态分析，预计2026年达到峰值后，初中入学人口将进入快速回落周期。
下一步将重点通过以下举措化解现有学校的“大校额”问题：一是制定四所大规模学校“一校一策”大校额化解方案，逐步推进消除。二是新建学校与迁址分流：在霍城县清水河镇新建广仁中学，计划于2026年9月投入使用，届时将把县第二中学整体迁入。原县二中校址将改建为一所新的初级中学，重点用于分流清水河镇区域内初中生源，以化解一所大校额学校（瞻德中学）的压力。三是结合生源自然回落的趋势，预计2027年化解一所大校额学校（芦草沟镇中心学校），2029年再化解一所大校额学校（霍城县第一中学）。四是霍城县职业技术学校在2028年撤并后，其校址可用于新建一所初级中学。通过重新划定入学片区，分解一所大校额学校（霍城县初级中学）的生源压力，预计到2030年可全部消除“大校额”现象。
自评结论：达标
5. 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bookmark: OLE_LINK2]达标情况：根据自治区、自治州关于规范中小学办学要求，我县严格落实班级规模管控责任。制定《霍城县中小学招生学区划分规定》，全面落实“就近划片、免试入学”原则，全县现有小学570个班、初中255个班，100%班级班额达标。
自评结论：达标
6. 不足100名学生的小学和教学点按100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
达标情况：2025-2026学年有7个不足100人的学校（点），均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共核拨公用经费54.55万元。
自评结论：达标
7. 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6000元。
达标情况：2025-2026学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学生324人（含特殊教育学校学生114人）、送教上门学生24人，生均公用经费7000元，年核拨经费226.8万元。
自评结论：达标
8. 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
达标情况：2024年，3156名义务教育教师年均工资收入为175278元，1075名公务员年均工资收入为132373元，义务教育教师年人均工资收入比公务员高出23%、40181元。
自评结论：达标
9. 教师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100%。
达标情况：根据《霍城县第七个五年管理周期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计划（2024-2028年）》要求，每年组织教师参加伊犁州直暑期继续教育、“国培”“区培”计划项目等培训。“六五”周期继续教育完成率100%。2024年，组织269名幼儿园教师、564名小学教师、413名中学教师参加伊犁州直暑期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线上培训。2025年，组织221名幼儿园教师、428名小学教师、331名中学教师参加伊犁州直暑期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线上培训。
自评结论：达标
10.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
达标情况：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机构编制标准》规定，按照小学1:19、初中1:13.5核算教职工基本编制，2025-2026学年小学教职工1763人（专任教师1383人），570个班，19691名学生，核定教职工小学编制总量1269个；初中教职工971人（专任教师833人），255个班，12314名学生，实际核定教职工编制总量952个，专业技术岗小学1554个、初中853个、工勤技能岗小学6个、初中3个。
自评结论：达标
11. 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20%。
达标情况：2025年，符合交流条件的专任教师969人，实际交流125人，交流率达12.90%，其中骨干教师67名，占交流教师的53.60%，高于20%的标准。
自评结论：达标
12. 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到100%。
达标情况：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2216名，均已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100%。
自评结论：达标
13. 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100%、95%以上。
达标情况：全面贯彻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实施中小学招生片区划分制度。初中阶段采取对口直升模式，小学毕业生按学区划分整班升入对应初中。目前全县47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已全部实现划片招生全覆盖，通过科学规划学区范围、精准匹配生源分布，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就近享受公平优质的义务教育。
自评结论：达标
14. 全县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50%，并向农村初中倾斜。
达标情况：我县现有一所自治区级优质普通高中。录取工作严格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原则，采用“分数排序，遵循志愿”的录取机制，切实保障考生自主填报志愿权利，维护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在政策执行中，坚持向薄弱初中倾斜，优先录取萨尔布拉克镇中心学校等乡镇学校的新生。根据核定，江苏中学2025年在本县共录取新生650人，占本地招生总人数的92.86%，充分体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和薄弱学校倾斜的政策导向，有力促进了县域内教育均衡发展。
自评结论：达标
15. 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全县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于85%。
[bookmark: OLE_LINK8]达标情况：2025-2026学年，我县全面落实国家“两为主”政策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66人，其中初中33人、小学33人。按照“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方联动机制，明确教育、民政、妇联、团委等部门职责，每学期开展留守儿童家庭走访、电话沟通。适龄儿童少年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入学率达100%。
自评结论：达标
以上15项指标均达到评估要求。
（三）教育质量
1. 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5%以上。
达标情况：2022-2023学年七年级招生3943人，转入102人，转出116人，死亡3人，2025-2026学年毕业3935人，巩固率为100.2%，初中三年已达到95%以上。
自评结论：达标
2. 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5%以上。
达标情况：2025年秋季学期我县户籍内适龄残疾儿童少年379人，其中普通学校随班就读213人、送教上门服务23人、特殊教育学校就读75人、失去学习能力67人、康复机构治疗1人。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为99.7%。
自评结论：达标
3. 所有学校均制定章程，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
达标情况：各中小学均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修改、完善、审核章程。目前，教育局已对全县52所中小学、职校、特教学校的章程进行审定，进一步推进学校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各级各类学校网络覆盖率达 100%。在“三通两平台”的基础上，汇聚优质资源、赋能教学教研与治理、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及师生能力增强，有力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投入资金903.57万元，集中配置计算机教室、精品录播教室、智能实验室、科技创新教室，采购多媒体纳米黑板、计算机，积极推动建设智慧教室，为教育数字化、信息化筑牢硬件基础。大力推进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实现城乡师生 “隔空交流、同屏展示、同师授课”。充分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落实资源普惠共享，让农村学生也能享受名校名师资源，师生数字素养得到全面增强，促进了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自评结论：达标
4. 全县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达标情况：县财政将教师培训经费（含继续教育培训费）纳入财政预算并予以保障。2025年，全县中小学教师培训费公用经费支出248.03万元，占公用经费的7.89%，各学校达到学校公用经费用于教师培训费所占比例不低于5%的要求。
自评结论：达标
5. [bookmark: OLE_LINK3]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
达标情况：近年来，霍城县依托国培、区培计划，安排各学科一线专任教师参加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实现了专任教师培训全覆盖。同时，针对不同学科、不同教龄教师的需求，利用寒暑假，开展了微课制作、智慧课堂应用、在线教学平台操作等县级专项培训课程。为推动教师将信息化手段深度融入教学实践，我县积极组织霍城县《信息技术与科学教学深度融合智慧课堂大赛》，2023-2025年累计527名教师参加比赛。各学校根据当前技术更新，教师实际需求，每学期开展2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目前，全县教师均能够熟练运用多媒体课件、网络教学平台、学科工具软件等信息化手段设计教学方案、组织课堂教学，开展个性化教学，教师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自评结论：达标
6. 所有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水平达到良好以上。
[bookmark: OLE_LINK4]达标情况：一是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结合霍城县实际制定《霍城县领导干部讲思政课及思政课听课评课活动方案》，落实县级领导进校讲思政课，学校主要领导带头听、讲、评思政课的要求，2025年，县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进学校讲思政课19节。二是积极对接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成员单位，向全县各中小学委派聘任法治副校长77名，达到全县各中小学全覆盖。三是深入开展“澄霍”两地学校结对共建、“万里鸿雁传真情”手拉手书信交友活动，组织开展“祖国情·中华行”爱国主义实践研学活动，2025年至今赴北京、江苏等省市研学6场168人次，疆内研学231场43746人次，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是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按照“一校一品牌、一校一特色”要求发挥育人阵地，引导各族青少年学生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
自评结论：达标
7. 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秩序规范，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达标情况：一是贯彻执行国家及自治区关于课程设置的相关文件要求，制定并印发了《霍城县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指导意见》等配套文件。每学期对义务教育学校课程的实施方案、总课表逐校审核，特别是对体育与健康课、艺术课、劳动课以及校本课程的落实情况开展实地督导检查，确保各校按要求开足开齐全部课程，切实保障教学质量，推动课程高质量实施。二是完善工作视导细则，深入学校开展教学视导，指导学校教学常规、教科研、教学改革工作。2024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学常规及教科研管理工作的通知》，修改完善《霍城县中小学教学常规工作视导细则》、《霍城县中小学教科研工作视导细则》、《霍城县中小学高效课堂教学评价表》；各学科教研员组织开展开学前教学常规、教科研工作培训会议累计29场次，聚焦学科质量分析、研究部署新学期教科研相关工作。教研员落实工作职责，分学段深入学校开展教学视导、听评课、教研活动。小学视导11所学校，初中视导6所学校，高中视导3所学校，听评课累计999节次，参与学校教研活动累计103场次。三是丰富活动内容 。活动内容涵盖劳动教育、社会实践、研学旅行、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在劳动教育方面，各学校开辟了劳动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开展种植、养殖、手工制作等活动；在社会实践方面，引导学生走进社区、企业、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公益服务等活动；在研学旅行方面，精心设计研学路线和课程，让学生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近年来，打造自治区、自治州、县级青少年研学实践基地7个。现有国家级篮球、足球、柔道、冰雪等特色学校15所，自治区级国际象棋特色学校2所、科学教育实验校1所，形成了多元特色育人格局。
自评结论：达标
8. 无过重课业负担。
[bookmark: OLE_LINK7]达标情况：霍城县扎实推进学生减负工作，构建“制度规范+督导落实+服务优化”三位一体管理体系，开设托管班1326个，2.94万名学生按需参与，获评自治区“课后托管示范县”、“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示范区”称号。印发《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方案》《霍城县中小学作业管理考核评估细则》《霍城县中小学课后托管服务工作实施方案》《霍城县中小学校落实“五项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作业设计、睡眠保障等标准，47所中小学100%实施课后服务，开设体育、艺术等多样化社团活动，惠及全体学生。建立专项督导机制，组建学校“五项管理”领导小组，通过责任督学每月入校巡查、教师作业设计能力评比、家长问卷调研等举措强化过程监管。同步推进教师专业培训，优化分层作业设计，实现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控时60分钟内、初中控时90分钟内。目前全县形成“政策引领—服务提质—家校共育”的减负生态，学生课业负担显著减轻，课后服务满意度达92%以上，体质健康优良率提升至54.81%，在全州名列前茅，切实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自评结论：达标
9. 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且校际差异率低于0.15。
达标情况：积极组织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目前，我县正在全力以赴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自评结论：等待接受国家监测
以上9项指标中，8项已达标，1项待国家监测。
（四）社会认可度调查
达标情况：近年来，我县在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办学条件改善、学校管理水平提升、控辍保学、特殊群体关爱、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教育信息化水平、教学质量等方面均有所提升，城乡间、校际间差异系数逐步缩小。全县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群众对本县域内教育工作总体满意，社会认可度较高。
自评结论：达标
四、存在问题及努力方向
当前，霍城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智慧校园建设进程还需加快；二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城乡、校际间教育教学质量仍有差距。
下一步，我县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持续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教育投入、强化师资建设、提升教学质量。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自治区教育厅的精心指导下，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压实政府履职责任，奋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霍城教育事业在优质均衡发展道路上再攀新高、再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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